
第五节 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审核和纳税申报代理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为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实行从量定额征收办法。

应纳税额 ＝单位税额×实际占用土地面积

审核时，应重点审核纳税人实际占用土地的面积、减免税土地面积、适用单位税额以及税款计算缴纳等问题。

【考点 1】应税土地面积的审核要点

类型 计税依据

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单位

组织测定土地面积的纳税人
测定面积

尚未组织测量土地面积，但持有政府部门核

发的土地使用证书的纳税人
以证书确认的土地面积

尚未核发土地使用证书的纳税人 申报的土地面积

对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内单独建造的

地下建筑用地，按规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1）已取得地下土地使用权证的，按土地使用权证确认的土地

面积计算应征税款

（2）未取得地下土地使用权证或地下土地使用权证上未标明土

地面积的，按地下建筑垂直投影面积计算应征税款

对上述地下建筑用地暂按应征税款的 50%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例题·单选题】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以（ ）的土地面积作为计税依据。

A.实际占用

B.自用

C.经税务机关核定

D.拥有

答案：A

解析：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以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作为计税依据。

【考点 2】减免税土地面积审核要点

1.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土地免征；

2.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免征；

3.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土地免征；

4.市政街道、广场、绿化地带等公共用地免征：

（1）对企业厂区（包括生产、办公及生活区）以内的绿化用地，应照章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2）厂区以外的公共绿化用地和向社会开放的公园用地，暂免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5.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免征；

6.经批准开山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从使用的月份起免缴城镇土地使用税 5 年至 10 年免征；

7.个人所有的居住房屋及院落用地，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确定减免优惠；

8.企业办的学校、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其自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9.免税单位无偿使用纳税单位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纳税单位无偿使用免税单位的土地，纳税单位

应照章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纳税单位与免税单位共同使用、共有使用权土地上的多层建筑，对纳税单位可

按其占用的建筑面积占建筑总面积的比例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审核时，注意划分征免界限；注意是否将免税土地用于出租，多报免税土地面积。



【例题·多选题】下列用地中，应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有（ ）。

A.名胜古迹内管理单位的办公用地

B.寺庙开办的商店的用地

C.街道绿化的用地

D.军队训练场地的用地

E.中央直属企业的用地

答案：BE

解析：寺庙中的商店经营用地要交土地使用税，中央直属企业不属于免税单位，应该征收土地使用税。

【例题 2·单选题】某企业 2023 年占地 5 万平方米，其中 2 万平方米是该企业开办的技术学校用地，该地区

城镇土地使用税年 税额为 5 元/平方米，该企业 2023 年应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是（ ）万元。

A.20

B.25

C.12.5

D.15

答案：D

解析：企业办的学校、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其自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应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

（5- 2）×5＝15（万元）。

【考点 3】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次月纳税为主

1.新征用的耕地，自批准征用之日起满 1年时开始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2.新征用的非耕地，自批准征用的次月起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3.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不属于新征用的耕地，应从合同约定交付土地时间的次月起

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同未约定交付土地时间的，从合同签订的次月起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4.纳税人购置新建商品房，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次月起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同房产税）；

5.购置存量房，自办理房屋权属转移、变更登记手续，房地产权属登记机关签发房屋权属证书之次月起计征

城镇土地使用税（同房产税）；

6.出租、出借房产，自交付出租、出借房产之次月起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同房产税）。

【考点 4】会计核算

计提时：

借 ：税金及附加

贷 ：应交税费——应交城镇土地使用税

【2022·简答题】某公司 2023 度年发生房产相关业务如下：

（1）2023 年 3 月 18 日新建办公楼竣工并投入使用，已知建造该办公楼的宗地于 2021 年 2 月 12 日取得，土

地总价 2 000 万元，取得时缴纳契税 80 万元 。建造该办公楼发生建筑服务支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

金额 1 000 万元，税额 90 万元 。办公楼电梯是自行采购并单独计入固定资产，采购并安装电梯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合计金额 200 万元，税额 26 万元。

（2）2023 年 5 月随着新建办公楼投入使用，将闲置的原办公楼整体出租，已知原办公楼原值 500 万元，根据

合同约定租赁期为 2023 年 5 月 16 日至 2025 年 5 月 15 日，前两个半月免收租金，免租期到期后，自 2023 年

8 月起按月收取租金，每月租金 4 万元（不含税）。

已知：所在地房产原值扣除比例为 30%。

根据上述资料回答下列问题（计算结果均以万元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

（1）新建办公楼的宗地和房产分别应在什么时候开始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

（2）新建办公楼计算缴纳房产税时哪些项目应该计入房产原值，金额分别是多少。

（3）原办公楼出租，免租期间的增值税和房产税分别如何处理。

（4）：分别列示计算新建办公楼和原办公楼 2023 年应纳的房产税金额。



答案：

（1）宗地从 2021 年 3 月开始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办公楼从 2023 年 4 月份开始缴纳房产税。

（2）新建办公楼计算缴纳房产税时，地价、建造成本、与房屋不可分割的各种附属设备或一般不单独计算价

值的配套设施。

地价：包括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为土地总价和契税合计，2 000+80=2 080（万元）

建造成本： 1000 万元

与房屋不可分割的各种附属设备或一般不单独计算价值的配套设施： 电梯 200 万元。

（3）增值税：免租期内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房产税：对出租房产，租赁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有免收租金期限的，免收租金期间由产权所有人按照房

产原值缴纳房产税。

（4）新建办公楼房产税=（2 000+1 000+200+80）×（1-30%）×1.2%÷12×9=20.66（万元）

原办公楼房产税=500×（1-30%）×1.2%÷12×7+4×5×12%=4.85（万元）


